工程量清单总说明

工程名称：苏州环古城河（东园段）景观提升项目
	项目位于苏州市东园内，改造面积为11559㎡，主要工程内容：水林成画区域拆除原铺装后铺设花岗岩167.29㎡，增加高强混凝土坐凳2座，现状小木屋见新；竹径引胜区域拆除原红砖及卵石铺装，重新铺设红砖路面（部分利用拆除的红砖）167.68㎡，拆除木结构方亭及门头，新建钢结构方亭一座，新建钢结构廊架，新建铁艺栅栏63m；林荫青羽水洗石面层见新215.05㎡，拆除旧售卖亭1座并新建菠萝格防腐木售卖亭，门头及圆亭见新，清理水池并更换防腐木坐凳面，新建景观照明灯234套；古水清风区域绿化提升改造约10847㎡。苗木养护期1年，属于改造工程。质量要求合格，计划工期45日历天。

2、招标范围：苏州环古城河（东园段）景观提升项目设计文件包括的全部内容，具体详见招标文件。

3、编制依据：《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》（GB50500-2013)、《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》（GB50854-2013）、《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》（GB50857-2013）、《通用安装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》（GB50856-2013）、《园林绿化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》（GB50858-2013）、《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》（2014年）及营改增后的规定。

4、质量要求：合格。

5、计划工期：45日历天。

6、本工程不考虑“标化工地”、“智慧工地”、“优质工程”建设。

7、拆除的废料、开挖的土方外运，投标人自行考虑运距，结算不调整。

8、水林成画区域拆除原碎屏铺装结构层厚度同新建，拆除的废料不考虑利用。

9、破损卵石路面修复，面层数量暂按330㎡计算（包括卵石及花岗岩石板），基层利用。

10、水林成画现状木屋翻新，按5.4mX4.2mX3.5m高计算，按古建修复木屋做法。小青瓦屋面40㎡，油漆80*2=160㎡。

11、水林成画现状道牙保留，如有缺失需补齐，参考03/LT2-1，补齐数量按10m计算。

12、竹径引胜，红色烧结砖铺装翻新，面层按50%考虑利用。

13、拆除烧结砖铺装及中心卵石铺装的按250mm厚度计算。

9）竹径引胜，现有座椅更换木凳面，木饰面使用1.5mX0.1mX0.1m菠萝格防腐木。

14、绿化工程养护期一年。

15、）3cm有机覆盖物，种类为原色木纤维覆盖物。

16、绿化区域，原有绿化地被拆除按0.1m厚考虑，回填土按0.2m厚考虑。景观开挖土方考虑利用于绿化工程。

17、泵坑盖板材质为钢纤维井盖B125，刷绿漆。

18、阀门为不锈钢材质，管材为PE管或UPVC管，法兰连接。

19、防雨箱电气防护等级为IP55。

20、管道开挖破除园路、驳岸恢复的做法及工程量：卵石面层（同原路面）+15cm厚C20混凝土+10cm碎石垫层，数量2*1.8m2，拆除同新建；驳岸2m长，50cm*30cmC30压顶，2*0.5*2.2m浆砌块石，利用拆除的原块石。

21、更换日式木桩规格为165*21.5*12.5cm菠萝格防腐木，刻字同原木桩。

22、主要材料为乙供乙安，无甲供材料；

23、无暂列金额，无暂估价；

24、采用增值税一般计税，税率为9%。


